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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专业 2022 级学生实训基地分流方案

为做好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2022 级学生实训基

地分流工作，根据校内实训基地、合作企业校外实训基地的师资力量、

教学资源等情况，结合学生学习成绩、学科竞赛以及为学院做出的贡

献，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自愿选择，为发挥学生的专业兴趣和

特长，确保实训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行时间：2022级学生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实训基地分流，

第七学期按分流结果到基地参加实训。

二、分流原则：在学生自愿选择实训基地的前提下，志愿优先，

择优排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三、分流范围：2022 级软件工程专业 6个班共 319人。

四、可选实训基地：根据学校以及合作企业师资力量和教学资源

情况，可选实训基地信息如下表：

专 业 实训地点 实训基地类型 实训方向 限选人数

软件工

程

张家界校

区
校内实训基地

Web前端（优先

考研学生）

1个班

（60人）

合作企业

基地（广

东东莞）

校外青软创新

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实训

基地

软件系统设计
5个班

（259人）

五、实训基地选拔规则及方法

（一）校内实训基地选拔规则和方法

1. 校内实训基地优先满足考研学生。

2. 选拔方法：

（1）学生填写校内实训基地申请表。

（2）当申请校内实训的考研学生数超过 60人，按公式①计算

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校内实训名单，不接纳非考研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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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申请校内实训的考研学生数不超过 60 人，所有考研学

生安排校内实训，剩余指标从申请学生中按照前五个学期首考平均成

绩（通识选修课除外）确定校内实训名单。

公式①：学生成绩=T*60%+E*20%+M*20%。

说明：

T：前五个学期课程的首考平均成绩（通识选修课除外）；

E：如果大学英语六级成绩≥425，E=100分；如果大学英语四级

成绩≥425，E=大学英语四级成绩/710*120（最高不超过 100分）；

如果大学英语四级成绩＜425，E=大学英语四级成绩/710*100。

M：高等数学 A1，高等数学 A2，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等 4门课程的首考平均成绩。

（二）校外实训基地选拔规则及方法

没有成功入选校内实训基地的学生安排在校外实训基地。

（三）绿色通道条件

为学院做出突出贡献、获得重大荣誉者，经学工部门书面推荐，

报学院批准后，可优先选择实训基地。

（1）参加挑战杯、互联网+等两个学科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

上等级的团队成员、或者获省级二等奖排名第一的成员。

（2）参加学校认定的 A类竞赛获省级一等奖排名第一的成员。

（3）参加学校认定的 B 类竞赛获国家级一等奖及以上排名第一

的成员。

（4）以第一作者发表 CSCD论文（不含增刊和扩展版），以及第

一作者论文被 SCI、EI、CPCI检索。

（5）其他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表彰的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决定。

六、分流程序

（一）分流方案说明

公布 2022级实训基地分流方案，学工办组织方案答疑说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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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流动员

分流动员会由学院组织，合作企业参与，时间为 2024年 6月。

（三）确定校内实训基地学生名单

1. 填报志愿

学生填写《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校内实训基地申请表》（附件

1），学院教务办、学工办审核名单。

2. 学院审核

学院根据本方案确定校内、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名单。

3. 名单公示

名单初定后，进行线上线下公示，公示时间一天。

4. 确定名单

对公示期内提出书面异议的情况，学院专题研究并最终确定校内

实训名单。

（四）确定校外实训基地学生名单

没有入选校内实训基地的学生进入校外实训基地名单。

（五）审核上报

公示结束后，经学院领导审核批准，发文公布并报教务处及合作

企业。学生第七学期按分流结果参加实训，如有调整按学籍管理规定

办理手续。

七、本方案由学院教务办、学工办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学院党

政联席会研究决定。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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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校内实训基地申请表

备注 1：学生本人手写签名；

2：学生在规定时间内上交纸质（A4）申请表，逾期不予受理。

学 号 姓 名 性别

班 级 手 机

家 庭

联 系

电话

通信地址

是否参加 2025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入学招生

考试

公式①成绩

（=T*60%+E*20%+M*20%
（学院教务办填写））

前五个学期课程的首考平

均成绩（通识选修课除外）

（学院教务办填写）

获奖情况（按方案中的绿色

通道条件填写）

本人承诺：

本人自愿在 张家界校区校内实训基地 参加实训，并服从管理。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办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工办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 名 年 月 日


